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空中進修學院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期中考參考答案 

考試科目： 二技 1016智慧財產權法 考試日期： 114年 11月 16日 節次： 2 
 

一、 簡答題 80% （每題 20 分） 

1. 何謂創作保護主義？我國著作權法對此有無規定？ 

  答：創作保護主義係指伯恩公約第 5 條第 2 項之規定。該項規定:享有及  

     行使此項(即國民待遇)權利,不需履行任何手續,亦不論作品源流國是    

否存在有關之保護規定。所謂 「不需履行任何手續」,即無須辦理著作權登記等行政程序,只要其作品

首次在該公約聯盟中任一成員國出版,或在該聯盟之成員國與非成員國同時出版,即自動的受到保護。

此亦可知其係採「創作保護主義」。 我國著作權法第 10 條規定: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。但

本法另有規定者,從其規定。即採自動保護原則或稱之為創作保護主義。  

 

2. 著作權之要件為何？試簡述之。 

   答：著作權之要件有三:  

1. 為須著作已完成。所謂「完成」,係指著作人之著作已達「具體化」 (fixation)而言。所謂「具

體化」乃謂其著作之主要結構、著作人之精神創作、著作整體內涵已可經由具體的感官之能加以

識別其獨特性者,該著作即屬完成」,因而得受著作權法之保護。因為我國係採「創作保護主義」之

故也。伯恩公約規定,凡著作已完成、著作權人無須履行任何手續,該著作即可自動的受到保護。  

2. 須具原創性。所謂「原創性」係指由著作人自己獨立發展、設計出來的創作,且未抄襲他人之著

作及具有「原创性」。我國實務上認為著作權保護的是觀念之表達或表達方式,該觀念不須具備新

穎性,僅須具備原創性即可。若著作人在參考他人之著作後,本於自己獨立之思維、智巧、技匠而推

陳出新創造出力一獨立之創作,該創作仍不失其原創性。  

3. 須具獨特性。獨特性乃指該創作所呈現的內涵須能顯示 「著作人精神作用的相當程度,且足以

與他人的創作有所區隔,而得以表現出作者之「個性及獨特性」。我國實務曾有司法判決認為:凡具

有原創性之人類精神上創作,且達足以表現作者之「個性或獨特性」之程度者, 及享有著作權。可見

獨特性亦為著作權的要件之一。因此二人一起畫水果的素描,雖然內涵相同均為水果,但二人的筆法

不同、色澤不同、陰暗明亮不同,此即「獨特性之表現」。  

3. 對於合理使用的一般判斷之基準，我著作權法有何規定？試述之。 

答：著作之合理使用，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。著作之利用 「是否     合於第 44 條至第 63 條規定或

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，應審酌一切情狀,尤應注意下列事項,以為判斷之基準 (一)利用之目的及性質,包括

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。(二)著作之性質。(三)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。(四)

利用結果對著作潜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。  

 

4. 何謂商標之使用？ 

答: 商標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「商標之使用,指為行銷之目的,而有下列 

情形之一,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:1.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。2.持有、陳列、販賣、

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。3.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。4.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

業文書或廣告。」  

本條所稱將商標「用於」,已明白點出商標之使用須有積極「用於」之行為,通常即指「標示」而言。

所稱 「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」即指商標之使用方式不論標示於前段之「商品、服務或其

他有關之物件」或後段之「平面圖像、數位影音、電子媒體或其他媒介物」 。 均應足以使相關消費

者認識其為商標,始為商標之使用。 使用商標當以行銷為目的,否則即與商標之要件不合。所謂「行

銷」為目的,並非要求使用人已經將使用商標的商品銷售出去,只要從各種跡象可判斷使用人有銷售商

品之意即可。  

 

二、 名詞解釋 20% （每題五分） 

1. 請解釋「著作人格權」。 

著作人格權乃著作人精神創作之具體表現,因此著作人格權係附屬於著作之本體,不因著作人之死亡或消滅

而滅失。著作人格權之種類有三(一)公開發表權、 (二)署名(姓名表示)權、(三)完整保持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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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請解釋「著作財產權」。 

著作財產權係指著作人基於其著作所享有之經濟性權利，使其能對著作之利用取得財產上利益。著作財產

權通常包括重製、公開發表、公開傳輸、改作、出租、散布等權利。著作人得授權他人利用或將其權利讓

與他人，以獲得報酬。其目的在於保護作者的經濟利益，鼓勵創作與文化發展。 

 

3. 請解釋「衍生著作」。 

衍生著作,乃指著作權法第 6 條之規定: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作,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。編輯著作之保

護,對其所收編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響。此外,依前述內政部公告之「著作內容例示」第 3 點規定,衍生着作,

依其性質歸類至前述 10 款之著作。  

 

4. 請解釋「商標專用權」。 

商標專用權係指商標註冊人依法對其註冊商標所享有之專有使用權。持有人有權在其核准指定之商品或服

務上獨占使用該商標，並可禁止他人未經授權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，以避免市場混淆。商標專用權具

排他性、地域性及期間性，目的在於保障企業商譽與消費者識別利益。 
 

 


